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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温丽云、杨洪志、曹研哲、姜永卫、高方华、李宝生、韩亚婷、何张赓、李

娜、刘齐芬、仝培杨、乔奎林、靳淑敏、段序、马天龙、杨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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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办一日办结业务办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企业开办一日办结业务办理流程的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开办一日办结业务办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业务办理流程 

4.1 业务办理流程 

企业开办一日办结业务办理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开办一日办结业务办理流程 

4.2 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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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要求，准备企业开办所需材料。 

4.3 一表填报 

申请人填报企业开办相关信息，包括设立登记信息、公章刻制信息、发票申领信息、参保用工登

记信息、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信息和银行预约开户信息。其中，公章刻制、发票申领和银行预约

开户信息可根据企业需求选择填报。 

4.4 实名认证 

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经理等人员通过身份认证App进行身份核验，证明本人身份及企

业开办的真实意愿，防止身份被冒用。 

4.5 签名确认 

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经理等人员对章程、申请书等相关附件核实无误后进行签名确

认。在核实过程中，如发现填报信息有误，退回到一表填报环节，重新修改。 

4.6 提交申请 

申请人将经签名确认的企业开办相关信息提交至市场监管部门，等待审核。 

4.7 材料审核 

市场监管部门对申请人提交企业设立登记材料的齐全性、符合性进行审核，审核内容见附录A。审

核通过后，企业设立完成；审核不通过，退回一表填报环节进行修改填报。 

4.8 信息共享 

企业设立完成后，企业开办的相关信息通过信息化系统推送至公安、税务、人社、住建部门和银

行进行同步审批。公安、税务、人社、住建部门和银行办理完成相关业务后将办理结果反馈到信息化

系统。 

信息共享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信息共享表 

序号 共享部门 
共享内容 

推送信息 反馈信息 

1 公安 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公章刻制经办人信息、公章刻制信息 办理状态、办理时间 

2 税务 

企业设立登记信息、投资方信息、纳税人存款账户信息、财务会

计制度备案信息、发票领用人信息、发票核定申请信息、发票最高限

额信息 

办理状态、办理时间 

3 人社 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参保用工登记填报信息 
办理状态、办理时间、

参保用工登记号 

4 住建 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公积金填报信息 
办理状态、办理时间、

公积金登记号 

5 银行 企业设立登记信息、银行预约开户信息 办理状态、办理时间 

4.9 一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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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发票申领、参保用工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等五个企业开办

基本事项，在一个工作日（8个工作小时）内办结。其中企业设立登记、参保用工登记合并办理，4个

工作小时内办结；公章刻制、初次申领发票、公积金登记并行办理，4个工作小时内完成。银行预约开

户时间不计入一日办结时间要求。一日办结工作计时要求见附录B。 

4.10 开办成功 

公安、税务、人社、住建并联审批通过后，企业开办成功。企业可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完成参保用工登记和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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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企业设立登记内容 

企业设立登记内容如表A.1所示。 

表A.1 企业设立登记内容表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住所 

住所信息可以结合文字输入、清单选择或电子地图等方式进行填报，可采用多种方式，简化

住所证明提交材料：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和公安、住建等部门进行对接，对填报的企业住所进行有效性

判断。 

建立企业住所清单管理，建立清单库。对清单内的住所，在注册登记时，免于提交住所使用

证明。 

建立“集中登记”地址库。“集中登记”允许各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单位指定非居住用房

为集中登记地，供从事不扰民、不影响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经营项目的企业登记住所。在集中登

记地的企业或者企业间有投资关系的，其相关住所登记可以“一址多照”，即一个门牌号或者室

号登记可为多个企业的住所。 

建立住所地址信用监管机制。对于通过标准化填报或已经有效性判断的地址信息，在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时予以注明，精准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发挥社会共治作用。 

经营范围 
提供经营范围规范条目填报功能，由经办人自主查询并自由选择规范条目申请登记。通过条

目方式填报的，实现自动校核。 

多证合一 

经营范围中包括粮油仓储、粮食仓储、食用油仓储，需要选择粮食仓储企业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

评估服务，需要选择保安服务公司分公司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资产评估，需要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物业服务，需要选择物业服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需要选择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分支机构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图书出租、报纸出租、期刊出租、音像制品出租、电子出版物出租，需要选

择设立出版物出租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个人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劳务派遣，需要选择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分公司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地产居间代理服务，需要选择房地产经

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工程造价专业咨询服务，需要选择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再生资源回收，需要选择再生资源回收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需要选择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需要选择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国内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入境旅游招徕、咨询服务，需要选择旅行社企业

设立服务网点备案事项。 

经营范围中包括气象信息服务，需要选择气象信息服务企业备案事项。 

其他“多证合一”校核内容可根据本地区有关政策措施自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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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企业设立登记内容表(续)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在 3 人至 13 人，须设董事长；董事人数小于 3 人时，

成员产生方式不应为董事会；经理应由董事会聘任。 

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

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其他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

当有公司职工代表。 

不设立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它主要成员职务不能为董事。 

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在 3 人以上（包含 3 人），须设监事会主席。 

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

一。 

董事不能同时担任监事。 

董事长不能同时担任副董事长。 

监事不能同时担任财务负责人。 

监事不能同时担任经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被列入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全国统一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

戒名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被列入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全国统一的吊销企业法定代表人

限制名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全国统一的严重违法企业名单所列企

业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办理过“登记注册认证”。 

国有独资公司必设董事会。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国资委委派，须有职工代表，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国有独资公司必有董事长 1 人。 

设立监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人数不少于 5 人。 

股份公司必设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董事会成员人数为 5～19 人。 

股份公司必设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1 人，监事会成员人数不少于 3 人。 

法定代表人 应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财务负责人 监事不能担任财务负责人 

投资人 

有限责任公司（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数为两个以上，50 个以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能有一个投资人。 

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之和。股份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发起人

认缴出资之和。 

注册资本实缴数不能大于注册资本认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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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一日办结工作计时要求 

B.1  一日办结工作计时要求 

8个工作小时计算方式以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标准进行计算，工作时间为夏季时间（6月1日～8月

31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冬季时间（9月1日～次年5月31日）上午8：30～12：

00，下午13：30～17：30。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周末、节假日时，办结时间的计算自动顺延。 

B.2  一日办结工作计时方法 

一日办结工作计时方法如表B.1所示。 

表 B.1  一日办结工作计时方法 

工作事项 计时起点 计时终点 

企业设立登记 
申请人将经签名确认的企业开办相关

信息提交至市场监管部门的时间。 
市场监管部门材料审核通过的时间。 

公章刻制 
公安部门接收到信息化系统推送共享

信息的时间。 

公安部门公章刻制业务办理完成时

间。 

发票申领 
税务部门接收到信息化系统推送共享

信息的时间。 

税务部门发票申领业务办理完成时

间。 

参保用工登记 
人社部门接收到信息化系统推送共享

信息的时间。 

人社部门参保用工登记办理完成时

间。 

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 
住建部门接收到信息化系统推送共享

信息的时间。 

住建部门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办

理完成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